大兴区招商引资中介机构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两区”建设，鼓励专业化社会力量参与大兴区招商引资工作，促进大兴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高精尖产业格局，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京政字〔2021〕32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类机构或经济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国内外商协会、管理咨询公司、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自然人除外。
第二章 奖励条件与标准
第三条 中介机构引进的项目（或企业，下同）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北京市及大兴区产业相关要求，即：不引入国家淘汰类产业项目、《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内的项目。不含区内现有企业增资项目、住宅类房地产项目。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
第四条
中介机构引荐奖励
（一）重大项目引荐奖励。
中介机构引荐的重大项目注册落地后，可申请享受本项奖励：
1.引荐世界500强及其总部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引荐中国500强及其总部企业、央企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民营企业100强及其总部企业，一次性奖励30万元；引荐独角兽企业主体、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10万元。

2.引荐境内A股主板上市的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30万元；引荐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上市的企业主体和境外知名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二）创新平台引荐奖励。
中介机构引荐的创新平台主体，以及自落地之日起3个自然年内成为创新平台的项目，可申请享受本项奖励：

1.引荐的项目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奖励30万元；
2.引荐的项目为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奖励20万元；
3.引荐的项目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一次性奖励10万元。
第五条
中介机构引进奖励
中介机构引进的项目自落地之日起3个自然年内，任意一年在大兴区的产业贡献达到奖励标准后，可申请享受本项奖励。
（一）重大项目引进奖励。
本项奖励金额不超过项目的产业贡献，若引进的项目入区发展3年内成长为重大项目,且中介机构已事先提交申报材料备案的，可在项目达到奖励标准后，享受本项政策：
1.引进世界500强及其总部企业，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引进中国500强及其总部企业、央企及控股子公司、中国民营企业100强及其总部企业，一次性奖励300万元；引进独角兽企业主体、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引进京外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引进市级专精特新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10万元。

2.引进境内A股主板上市的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300万元；引进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上市的企业主体和境外知名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引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业主体，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二）外商投资奖励。
中介机构引进的外资项目任意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300万美元（含），按其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的5‰，对中介机构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不超过项目的产业贡献，最高2000万元。
（三）产业贡献奖励。
中介机构引进的项目产业贡献达到100万元（含）以上，按照上一年度产业贡献的15%,对中介机构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最高2000万元。
第六条
突出贡献奖励
引进的项目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且不适用第四条、第五条奖励的，可对中介机构给予适当奖励。
第三章  奖励选择与兑现
第七条 奖励选择： 
（一）若同一项目由多个中介机构共同协助引进，须由项目方书面确定唯一中介机构申请奖励。
（二）本办法第五条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择一申请奖励。
（三）若单个项目未达到本办法第五条奖励标准，可在一个自然年内累计引进 5 个（含）以内的项目达到标准后，按项目包形式申请奖励。

（四）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可叠加奖励可叠加申请,实行“达标补差”，即已享受第四条引荐奖励的项目，可在项目达到第五条奖励标准后，申请补足差额部分。
第八条 
（五）本本办法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六）本办法奖励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外币以实际到账日国家外汇兑换率折算。

第九条 奖励申请与兑现。申请奖励的中介机构应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至大兴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审核通过的中介机构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按照大兴区资金给付流程对中介机构进行奖励。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凡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中介服务机构，一经查实，将收回已拨付资金，并追究该机构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大兴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负责解释。施行期间，如遇国家或北京市等相关政策调整，本办法同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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